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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19〕44号 

─────────────── 

 
 

关于对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 

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肇  睿，时任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办人； 

罗  霄，时任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办人；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贵州圣济堂医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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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忠志，时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

计师； 

王亚平，时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

计师。 

 

经查明，2016 年 9 月，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赤天化或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实际控制人及时任董事

长丁林洪控制的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阳公司）所

持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济堂或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2016 年 9 月 6 日，标的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成

为赤天化全资子公司。2018 年 3 月 9 日，公司变更全称为“贵

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圣

济堂预计 2016-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至

少不低于 15025.73 万元、21023.08万元、26072.37万元。如果

圣济堂 2016-2018年 3个会计年度内实现盈利低于业绩承诺，重

组交易对方渔阳公司将履行补偿义务。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下简称贵

州证监局）向公司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7〕19

号），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贵州证监局在现场

检查中发现，2016 年当年，圣济堂通过向物流公司支付税点的

方式，开具无交易实质的运输发票制造运输和销售过程，再由大

股东借款给个人，经多次转账到达圣济堂客户账户，再由客户将

款项转给圣济堂从而制造销售回款，共虚增营业收入 3733.48万

元，由大股东提供资金回款 887万元。此外，通过向业务员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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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自提，再由大股东提供资金给个人，经多次划转后到达业务

员账户，业务员再将资金转回圣济堂作为销售回款的方式，虚增

营业收入 155.89 万元。另外，通过向供应商支付税点的方式开

具无交易实质的采购发票，制造采购入库，共虚构原材料和包装

物入库 190.38 万元。2018 年 1 月 27 日，公司披露公告称，已

向贵州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相关整改工作已实施完毕。 

上述事项导致圣济堂 2016 年营业收入虚增 3889.37 万元，

营业成本虚增 809.29 万元，净利润虚增 2282.24 万元，占虚增

前当年净利润的比例为 15.59%。圣济堂当年实现营业收入 5.27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1.53亿元，业绩承诺完成率 101.82%。2018

年 4月 27日，公司披露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对圣济堂 2016年的

部分业务重新进行了账务处理，剔除前述影响后，圣济堂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88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1.33亿元，未达 1.50

亿元的业绩承诺。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披露业绩承诺补偿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司以 1元的价格回购渔阳

公司所持有的 43,184,880 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并于同月 26日

注销所回购股份。 

2018 年 3 月 9 日，贵州证监局向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时任注册会计师曹忠志、王亚平出具《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18〕1号），决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措施。

贵州证监局在对公司 2016 年年报审计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后发现

以下问题：一是收入成本审计程序存在缺陷：未实施有效的截止

性测试；对数据不符的情况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二是费用类

项目审计存在缺陷：销售费用抽查抽凭明细表中未见项目组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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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凭证记录及结算清单，未见抽查劳务费凭证记录，也未见查

阅大额劳务费合同、结算清单等资料的记录。三是存货审计存在

瑕疵：未见项目组编制盘点日至资产负债表日的盘点倒轧表，未

见抽查与存货相关的大额出入库单据。四是往来项目审计程序存

在缺陷：应收账款函证样本未见交易频繁且期末余额较小的项

目；应收账款替代测试未见对合同的抽查；对未回函的大额应付

款未实施替代测试程序；对发生的大额其他应收款项目未进行抽

查；对应付账款回函不符情况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五是内部

控制审计方面：未对被审计单位及环境进行了解；风险评估及控

制测试程序缺乏针对性，未考虑行业特性和风险要素；底稿中风

险评估结论不明确，未见与治理层的沟通记录。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号-注册

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三十条，《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五条，《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3号-分析程序》第七条，《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号-函证》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二十

一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1号-对存货等特定项目

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考虑规定》第五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第 1331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第八条、第十条

的有关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财务顾

问应当自上市公司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

并等事项完成后的规定期限内，承担持续督导责任，核查并购重

组实施效果是否与此前公告的专业意见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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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业绩目标，并出具持续督导

意见。但是，在持续督导期间，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其时任项目主办人

肇睿、罗霄未能勤勉尽责，未能切实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发现并

纠正公司财务报告中的重大差错，并审慎出具核查意见，对公司

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六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2.24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三条、第三十三条等规定。 

同时，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时任注册

会计师曹忠志、王亚平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圣济堂及公司

2016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会计师。前述会计差错对公司和重

组标的圣济堂 2016年经营业绩及圣济堂 2016年盈利预测承诺是

否实现构成重大影响。时任注册会计师曹忠志、王亚平在对重组

标的圣济堂及公司 2016年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时，未能勤勉尽责，

未能发现并纠正重组标的圣济堂及公司财务报告中的重大差错，

未审慎出具审计意见，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

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4条的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

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5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

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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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时任项目主办人肇睿、罗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时任注册会计师曹忠志、王亚平

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司诚信档案。 

重组财务顾问、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等证券服务

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当引以为戒，在为上市公司制作、出具有关文

件时，勤勉尽责，对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所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